省教育厅关于在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的通知

鄂教体艺〔2010〕18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教育局，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中小学校师生的安全意识，培养“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理念，让广大师生掌握基本的安全行为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经研究决定，从今年5月12日开始，在全省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工作，成立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的管理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和指导中小学校把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的长效机制，制定方案、落实课时、培训教师、保证时间、保障物资，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把安全逃生演练教育落到实处。
为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省教育厅制定了《湖北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指导方案（试行）》（附后），明确了活动开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的、重点内容、活动时间及形式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按照《方案》的要求，通过社会实践课、相关选修课、体育教学、健康教育课、课余活动及学生军训等方式，对广大学生进行安全逃生演练教育。
三、结合我省学校实际，全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以防地震、防火灾、“防水”（洪水、泥石流、溺水）、防劫持、“防空”（冰雪、雷电）为主要内容，时间确定在每年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和11月9日（全国消防宣传日）两个时段进行，两个时段所在周定名为全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在活动周内举办启动式、现场会等活动，并结合安全知识专题讲座、校园网络、黑板报（墙报、橱窗）等多种宣传形式，开展校园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和模拟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帮助师生掌握基本的逃生避险知识和技能。
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在开展安全知识普及教育过程中，要做到“三全”，即做到学校全面开展、学生全体参与、教职工全员参加，将安全逃生演练技能和知识传授给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提高师生科学避险、自救互救的能力。要积极争取社会有关部门和家长的支持，做到“四结合”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课程教学与课余活动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演练结合，时段教育活动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教育部门具体策划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结合，使活动的开展取得实际效果。
五、在开展模拟紧急疏散演练活动中，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确保演练活动的安全。各中小学校在开展活动前要向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安全保障预案、演练活动实施方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演练操作程序等工作情况，并组织对全体教师和学生进行演练培训。在演练过程中，要做好演练中的应急物资储备，严格履行岗位职责，严格按照演练操作程序进行演练，确保演练中学生的安全。活动结束后，写出评估分析报告，针对安全逃生演练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把安全逃生演练教育落到实处。
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定期开展对所辖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的督导检查，认真排查学校安全隐患，把安全逃生演练教育作为学校和校长考核的重要指标。要认真总结开展安全演练教育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并予以推广，促进全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的开展。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汇总辖区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教育活动的情况，并以书面形式报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联系电话：027-87328139,87328153（传真）
E-mail:twy@e21.edu.cn
附: 湖北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指导方案（试行）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

附件：

湖北省中小学校安全逃生

演练教育活动指导方案（试行）

为提高中小学校师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科学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学校实际，制定本指导方案。

一、活动目的

在全省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培养广大师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掌握基本的安全行为知识和正确的逃生技能，促进学生安全素养的形成，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伤害，创建安全和谐的校园育人环境，让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活动时间

结合我省实际，将每年5月12（全国防灾减灾日）、11月9日（全国消防宣传日）所在周定名为“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指导中小学校开展校园安全知识教育和模拟紧急疏散演练活动。
三、主要内容 

以防震、防火、“防水”（洪水、泥石流、溺水）、防劫持、“防空”（冰雪、雷电）为主要内容，开展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知识教育及模拟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帮助师生掌握基本的逃生避险知识和技能。

（一）防地震演练教育的重点内容

1、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组织参观、宣传专栏等形式，开展地震避险逃生知识教育，让学生全面系统了解地震与防震的有关知识，树立安全避险逃生意识。

2、开展地震前后的自我防护模拟疏散演练，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同地点和环境时的自救方法。

（二）防洪水、泥石流、溺水演练教育的重点内容
1、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预防洪水、泥石流的知识教育。组织开展模拟疏散演练，让学生掌握自救互救的技能。
2、血吸虫疫区中小学校根据本地血吸虫疫情，加强预防血吸虫病的知识宣传和教育，教育和劝阻学生在夏季血吸虫高发时期不要接触被感染水域。

3、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实地参观开展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游泳技能、溺水自救和互救措施。

（三）防火灾演练教育的重点内容
1、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火灾逃生常识教育，让学生了解灭火知识、灭火途径和发生火灾时的逃生方法。定期排查校园火灾隐患，落实灭火的应急物资储备。
2、定期举行火灾逃生演练，让学生熟练掌握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熟悉逃生避险的路线，了解和掌握逃生时避免吸入有毒气体而窒息等正确方法。

（四）防劫持演练教育的重点内容

1、利用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参观学习等形式，开展法律法规、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预防违法犯罪知识教育，增强中小学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2、定期开展针对预防和处理校外人员闯入校园实施伤害、劫持和绑架等社会安全类事件的演练教育活动，提高师生员工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五）防冰雪、雷电演练教育的重点内容

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防雷击、冰雪知识教育，让学生了解气象知识，雷击和冰雪的危害，掌握室内、室外避雷方法，冰雪天气的安全防护措施。

四、实施途径 

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和实效性。要坚持五个原则：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专项知识教育与相关课程的渗透性教育相结合原则；学科理论教育与结合实际开展演练活动相结合原则；知识教育与强化管理、培养习惯相结合原则；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原则。
(一)进行安全知识普及教育。一是课堂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将安全逃生教育纳入体育课、健康教育课内容，每学期不得少于2课时，并在其他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渗透安全逃生教育内容，让学生系统掌握紧急情况的疏散、自救、互救知识。二是课外教育。要在“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周”内通过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墙报、板报、观看宣传片、上街宣传等形式，帮助学生了解避险逃生的重要性，提高科学避险、自救互救的能力。

（二）开展模拟紧急疏散演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针对当地易发的自然灾害，在学生普遍掌握逃生避险知识的基础上，开展模拟紧急疏散演练。一是利用社会实践课、学生军事训练、课外活动、学校运动会等载体，按照“从小到大，由易到难，先简后繁”的原则，开展经常性的模拟紧急疏散演练；二是在“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周”内，组织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教育活动，开展紧急疏散演练。通过经常性紧急疏散演练活动和时间节点紧急疏散演练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让广大师生掌握避险、逃生、自救的方法。

演练活动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确保演练活动中的师生安全。小学阶段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时段以游戏为主进行疏散演练活动。中学阶段学生原则上以班级为单位，分时段进行疏散演练，初中以活动和体验为主，高中以体验和辨析为主。开展全校性的疏散演练活动，要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并向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组织模拟紧急疏散演练中，可邀请学生家长代表参与观摩和评价。
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前，要成立专门的演练活动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演练项目的专项紧急疏散方案和安全工作预案，负责组织演练前的知识宣传和普及教育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各类避险资源的储备、告知和分配，负责演练中的人员和避险路径的安排，负责疏散演练后的评估和总结。在制定紧急疏散方案和安全工作预案时，要结合学校建筑情况，绘制学校每间教室和宿舍的紧急疏散路线图和疏散工作流程图，明确疏散过程中每位教师的职责，让学校师生知晓疏散演练的方法和途径，确保安全有序。

五、保障工作

(一)高度重视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和完善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将学校安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学校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方案，并督促辖区中小学校把安全逃生演练教育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落实课时、培训教师、保障模拟紧急疏散演练活动时间。

每年5月12（全国防灾减灾日）、11月9日（全国消防宣传日）所在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举办启动式等活动，推进安全逃生演练教育工作的落实；各中小学校要结合当地实际，开展针对洪水、地震、火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事故和校园伤害事件的模拟紧急疏散演练，使师生掌握避险、逃生、自救的办法。

（二）加强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的评价和督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纳入中小学校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目标责任和绩效考核的内容，列入学校督导和校长考核的重要指标。省教育厅将定期组织对各地和学校落实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情况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老师和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安全行为的形成、自救互救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学校对公共安全教育活动的安排、必要的资源配置、实施情况及实际效果。

（三）加强学校安全应急队伍的建设。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和指导辖区中小学校建立一支素质过硬和训练有素的安全应急队伍，加强队伍管理，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救援演练，提高实战能力， 做好应对事故灾难的准备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把公共安全教育列入全体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系列和校本培训计划，分层次开展培训工作，使全体在职教师熟悉安全规章制度、掌握安全救护常识，学会指导学生预防安全事件、紧急避险、逃生自救的方法和手段；要把教师参加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情况列入教师考核的内容，不断提高教师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水平。省教育厅将组织制作避险逃生教学指导光盘，免费配发到全省所有中小学校，帮助和指导中小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

（四）加强学校各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根据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结合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在校园内开展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建立安全台账。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消除隐患；自身整改有困难的，必须迅速向主管部门报告。在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前，要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确保不出现安全事件。

（五）建立学校安全教育联动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卫生、地震等部门的联系，聘请有关人员担任校外辅导员，协助学校制订应急疏散预案和组织疏散演练活动。学校要采取家长会、印发宣传单等措施，指导家长了解和掌握公共安全教育的科学方法，帮助强化对孩子的公共安全教育意识。

（六）做好活动的宣传策划和总结评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通过实践演练检验学校安全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效性，认真总结、交流安全逃生演练教育活动情况，修改和完善安全工作应急预案。各地开展逃生演练教育活动的情况请及时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将在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国防教育网（http://twy.e21.cn/）开设专栏，并通过印发简报、召开现场会等形式，推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逃生演练教育的典型经验。
